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（低收入家庭）认定流程图










补正：


材料不齐，当场一次性告知补齐








批准：签署审批意见，加盖行政机关印章，作出行政审批决定。








街道受理、审查、入户调查：街道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并进行入户调查。


承办人：街道社救科人员





审查：


审查申请材料


承办人：街道社救科负责人








审批：区民政局审查申请人相关材料








填写审查情况意见








居民申请：申请人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





受理：


材料齐全，出具受理书面凭证








不予受理：不具备申请条件的，不予受理；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。





不予受理：不具备申请条件的，不予受理；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。





不予受理：不具备申请条件的，不予受理；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。





不予受理：不具备申请条件的，不予受理；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。





不批准：作出不予行政审批的决定，说明理由。





不予受理：


不属于申请许可事项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申请











